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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吴新雄省长重要指示

切实做好当前防汛抢险工作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公路局，厅直属各单位，各重点工程项目办：

现将省政府《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吴新雄省长重要指示切实做好当前防汛抢险工作的紧急通知》（赣府厅明[2010]106号）转发给你们。当前我省防汛应急已升级为一级响应，请各单位按照吴新雄省长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当前防汛抢险工作。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省运管局要立即启动应急车辆保障预案，迅速摸清车源，掌握车辆情况，按照省防总要求，及时调集车辆投入到防汛救灾工作中。同时做好运力的储备工作，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紧急状态下防汛救灾用车。省港航局要做好征调抢险救灾用船的一切准备工作，随时待命。


二、各级交通运输部门领导要靠前指挥，尤其是抚州、鹰潭市交通运输部门要根据汛情的变化需要，及时组织调度辖区内运力投入救灾工作。需要省厅协调调度的，及时向厅报告。

三、各级高速公路、公路、路政部门加强路面的巡查力度，及时消除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充分利用今明两天有利天气，采取一切手段，调集一切物资和设备，抓紧排除公路损毁隐患，全力尽快抢通受阻、受损路段，为防范23日至25日全省再次强降雨做好充分准备。省公路局、省高速集团公司要及时统计全省公路通行情况，为紧急物资、人员运输提供准确、合理、高效、通畅的运输线路，保障救灾工作顺利开展。

四、各单位要及时做好救灾物资、人员、设备、运力等投入的统计工作。省公路局、省高速集团公司、省运管局、省港航局必须于每日8时和16时将投入情况统计上报厅应急指挥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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